
( 一 ) 

 

二 零 二 六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 文 件 S T D C  1 7 / 2 0 2 6  

討 論 文 件   

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林 宇 星 先 生 提 問  

 

有 關 大 圍 村 南 道 單 車 租 賃 店 長 期 阻 街 事 宜  

 

 “ 近 月，沙 田 大 圍 村 南 道 有 單 車 租 賃 店 將 店 內 供 租 賃 的 單 車 長

期 擺 放 於 店 外 ， 佔 用 行 人 通 道 。 有 商 戶 更 將 單 車 橫 放 於 路 面 進 行 維

修 作 業 ， 並 擺 放 維 修 工 具 及 零 件 ， 令 原 來 已 狹 窄 的 行 人 路 空 間 被 進

一 步 壓 縮 ， 行 人 被 迫 繞 道 或 行 出 馬 路 ， 對 長 者 、 兒 童 及 輪 椅 使 用 者

構 成 安 全 隱 患 。  

 

隨 意 停 放 單 車 除 阻 塞 緊 急 通 道 外，一 旦 發 生 火 警 或 緊 急 醫 療 事

故 ， 更 會 延 誤 救 援 時 間 。 此 外 ， 維 修 過 程 中 在 地 上 產 生 油 污 ， 零 件

雜 物 亦 散 落 於 路 面 ， 影 響 環 境 衞 生 ， 店 外 堆 積 的 雜 物 亦 影 響 社 區 環

境 ， 令 該 區 整 體 居 住 質 素 下 降 。  

 

儘 管 區 內 居 民 多 次 向 相 關 部 門 反 映，惟 執 法 行 動 後 情 況 僅 短 暫

得 到 改 善 ， 隨 後 問 題 又 再 出 現 。 就 此 ， 本 人 作 出 以 下 提 問 ：  

 

( a )  當 局 會 否 在 大 圍 村 南 道 一 帶 加 強 巡 查 及 增 加 執 法 頻 次 ，

並 設 立 定 點 監 察 機 制 ， 以 杜 絕 單 車 舖 違 規 佔 用 行 人 路 問

題 ？  

 

( b )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在 區 內 物 色 合 適 空 間 ， 以 類 似 「 朝 行 晚 拆 」

形 式 供 有 關 商 戶 短 暫 擺 放 租 賃 單 車 及 進 行 相 關 維 修 作

業 ？   

 

( c )  針 對 單 車 租 賃 產 生 噪 音 及 環 境 衞 生 等 滋 擾 ， 相 關 部 門 會

否 進 行 聯 合 執 法 ， 以 保 障 附 近 居 民 的 生 活 質 素 ？  

 

 

 



( 二 ) 

( d )  關 於 管 控 單 車 舖 阻 街 問 題 ， 有 關 部 門 現 時 可 引 用 哪 些 相

關 法 例 或 罰 則，以 加 強 對 違 規 佔 道 經 營 行 為 的 阻 嚇 力，確

保 行 人 路 暢 通 無 阻 及 緊 急 通 道 不 被 阻 塞 ？  

 

( e )  單 車 工 作 小 組 有 何 更 積 極 的 行 政 措 施 ， 從 源 頭 處 理 佔 道

經 營 問 題 ？ 小 組 會 否 定 期 與 受 影 響 居 民 及 商 戶 溝 通 ， 跟

進 問 題 進 展 及 調 解 雙 方 紛 爭 ， 並 定 期 向 區 議 會 及 公 眾 公

布 執 法 數 據 與 投 訴 跟 進 結 果 ， 以 提 高 工 作 透 明 度 及 問 責

性 ？ ”  

  



( 三 )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a ) 、 ( c ) 、 ( d ) 及 ( e )  

由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 民 政 處 ) 、 沙 田 地 政 處 ( 地 政 處 )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

署 ( 食 環 署 )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及 運 輸 署 組 成 的 「 沙 田 區 處 理 違 例 停 泊 單

車 工 作 小 組 」 ( 工 作 小 組 ) 會 定 期 在 區 內 不 同 地 點 ， 安 排 各 部 門 按 其

職 責 進 行 聯 合 單 車 清 理 行 動 ( 聯 合 行 動 )。 工 作 小 組 自 二 零 二 五 年 六

月 起 加 強 對 積 壽 里 及 村 南 道 的 清 理 頻 率，由 過 往 平 均 每 兩 個 月 一 次

改 為 每 月 均 列 入 清 理 範 圍。針 對 大 圍 村 南 道 及 積 壽 里 一 帶 兩 間 單 車

租 賃 店 的 違 泊 情 況，民 政 處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二 月 五 日 聯 同 工 作 小 組 各

組 成 部 門 召 開 跨 部 門 會 議 ， 商 討 調 整 聯 合 行 動 的 執 法 模 式 ， 以 加 強

執 法 力 度 ， 提 升 整 體 執 法 成 效 。 工 作 小 組 經 平 衡 各 項 因 素 後 ， 認 為

應 在 工 作 小 組 現 行 聯 合 行 動 模 式 中 加 入 由 執 法 部 門 援 引 《 2 0 2 5 年

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( 修 訂 ) 條 例 》 ( 新 條 例 ) 採 取 的 執 法 行 動 ， 以 處 理 大

圍 村 南 道 及 積 壽 里 一 帶 兩 間 單 車 租 賃 店 的 違 泊 情 況。為 確 保 調 整 後

的 聯 合 行 動 順 利 進 行，工 作 小 組 會 於 聯 合 行 動 前 向 該 兩 間 單 車 租 賃

店 說 明 調 整 後 的 聯 合 行 動 執 法 安 排 、 罰 則 及 移 除 程 序 ， 並 配 合 執 法

行 動 進 行 宣 傳 ， 提 醒 市 民 不 可 違 泊 單 車 。  

香 港 警 務 處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a ) 及 ( c )  

根 據 紀 錄 ，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一 月 至 二 零 二 六 年 二 月 期 間 ， 警 方 共 接

獲 8 6 宗 與 大 圍 村 南 道 一 帶 單 車 租 賃 店 相 關 的 投 訴 。  

警 方 作 為 由 民 政 處 統 籌 的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， 一 直 與 地 政 處 、 食 環 署 及

運 輸 署 等 部 門 保 持 緊 密 合 作，定 期 檢 視 大 圍 村 南 道 一 帶 的 單 車 違 泊

及 阻 塞 情 況 。 於 各 聯 合 清 理 行 動 期 間 ， 警 方 將 肩 負 起 維 持 社 會 安 寧

的 責 任。一 旦 行 動 中 出 現 任 何 破 壞 公 共 秩 序 或 危 及 市 民 安 全 的 突 發

事 件 ， 警 方 定 必 即 時 介 入 ， 果 斷 執 法 ， 以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及 維 護 社 區

法 治 。  



( 四 ) 

提 問 ( d )  

警 方 一 直 與 各 部 門 合 作 處 理 單 車 違 泊 問 題，確 保 公 眾 秩 序 及 防 止 破

壞 社 會 安 寧 。  

食 環 署、地 政 處 及 警 務 處 人 員 會 依 據 屬 於 其 職 責 範 圍 的 法 例 去 管 理

單 車 鋪 阻 街 問 題 。  

為 提 升 執 法 效 率，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( 修 訂 ) 條 例 草 案 》(《 條 例 草 案 》)  

已 於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( 第 1 3 2 章 ) 引 入 針 對 店 鋪 阻 街 的 新 條

文 。 條 文 賦 權 食 環 署 移 走 及 處 置 阻 街 物 品 ， 以 便 該 署 獨 立 處 理 店 鋪

阻 街 的 情 況。《 條 例 草 案 》已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，

並 已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生 效 。  

警 務 人 員 並 不 會 於 日 常 工 作 期 間 使 用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。警 務 人 員 只

在 打 擊 店 舖 阻 街 的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時 及 在 情 況 需 要 下，才 可 能 會 發

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。  

警 方 將 繼 續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作，並 於 大 圍 積 壽 里 及 村 南 道 一 帶 加 強 巡

邏 ， 確 保 道 路 暢 通 及 市 民 安 全 。  

地 政 總 署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b )  

一 般 而 言 ， 除 非 得 到 相 關 政 策 局 的 政 策 支 持 ， 地 政 處 不 會 向 個 別 商

戶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直 接 批 出 空 置 政 府 土 地 作 擺 放 租 賃 單 車 及 進 行

相 關 維 修 用 途。如 相 關 政 策 局 或 政 府 部 門 有 需 要 物 色 合 適 地 方 作 有

關 用 途 ， 地 政 處 會 在 土 地 行 政 層 面 上 配 合 和 提 供 協 助 。  



( 五 ) 

提 問 ( d )  

一 般 而 言，在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前，地 政 處 會 援 引 香 港 法 例 第 2 8 章《 土

地 ( 雜 項 條 文 ) 條 例 》 ， 於 佔 用 未 批 租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每 一 輛 違 泊 單 車

張 貼 法 定 通 知 ， 飭 令 佔 用 人 在 指 定 期 限 前 ( 即 聯 合 清 理 行 動 當 日 前 )，

停 止 佔 用 有 關 土 地 ， 否 則 相 關 單 車 會 被 移 除 。 在 聯 合 行 動 當 日 ， 食

環 署 會 協 助 移 除 被 張 貼 通 知 但 仍 停 放 於 該 處 的 單 車，並 交 由 地 政 處

接 管 及 處 置 。  

環 境 保 護 署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c )  

有 關 村 南 道 單 車 舖 於 舖 內 所 產 生 的 噪 音 ， 是 受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第

1 3 條 所 管 制 ， 由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負 責 執 行 。 環 保 署 人 員 會 前 往

受 噪 音 影 響 的 地 方 ( 如 住 用 處 所 ) 跟 進 噪 音 情 況 ， 並 會 根 據 《 噪 音 管

制 條 例 》所 發 出 的 ＜ 管 制 非 住 用 處 所 、 非 公 眾 地 方 或 非 建 築 地 盤 噪

音 技 術 備 忘 錄 ＞ ( 技 術 備 忘 錄 ) 內 的 有 關 規 定 量 度 及 評 估 噪 音 。 若 噪

音 水 平 超 逾 相 關 技 術 備 忘 錄 內 訂 明 的 限 值，環 保 署 會 向 有 關 人 士 發

出 消 減 噪 音 通 知 書 ， 要 求 在 通 知 書 所 指 明 的 限 期 前 採 取 措 施 ， 將 噪

音 消 減 至 符 合 法 定 限 值。若 有 關 人 士 其 後 並 無 遵 守 通 知 書 的 任 何 規

定 ， 即 屬 違 法 ， 環 保 署 會 按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採 取 適 當 的 執 法 及 檢

控 行 動 。  

另 外 ， 任 何 人 於 任 何 時 間 在 公 眾 地 方 因 經 營 生 意 或 業 務 ( 例 如 在 行

人 路 進 行 單 車 維 修 作 業 ) 而 發 出 噪 音 ， 而 該 噪 音 對 任 何 人 而 言 是 其

煩 擾 的 根 源 ， 即 屬 犯 罪 。 該 噪 音 是 受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第 5 條 所 管

制 ， 條 例 有 關 部 份 由 警 務 處 負 責 執 行 。  

就 有 關 村 南 道 單 車 舖 產 生 的 噪 音 ， 環 保 署 曾 派 員 到 現 場 巡 查 。 巡 查

期 間 ， 未 有 察 覺 有 關 的 單 車 舖 有 違 反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的 情 況 。 另

一 方 面 ， 環 保 署 亦 未 有 察 覺 附 近 路 面 有 任 何 油 污 。 雖 然 如 此 ， 環 保

署 會 繼 續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， 及 於 有 需 要 時 作 適 當 的 跟 進 。  



( 六 )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d )  

為 加 強 處 理 大 圍 村 南 道 和 積 壽 里 附 近 單 車 租 賃 店 違 例 停 泊 行 為，工

作 小 組 建 議 調 整 現 行 聯 合 清 理 行 動 模 式 ， 除 上 述 處 理 模 式 外 ， 於 行

動 當 日 加 入 食 環 署 執 法。食 環 署 若 於 聯 合 行 動 當 日 發 現 單 車 租 賃 店

於 店 外 行 人 路 上 仍 有 與 單 車 租 賃 店 業 務 相 關 的 單 車，且 無 合 法 權 限

或 合 理 辯 解 而 對 公 眾 造 成 阻 礙，食 環 署 可 根 據 蒐 集 所 得 證 據 依 新 條

例 向 該 店 發 出 6 , 0 0 0 元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或 作 出 執 法 行 動 ， 並 在 有

需 要 的 情 況 下 發 出 警 告 通 知 書 要 求 相 關 店 鋪 經 營 者 移 走 其 阻 街 的

單 車 ， 以 及 在 該 人 不 遵 從 的 情 況 下 將 之 移 走 。 被 移 走 之 單 車 會 按 新

條 例 的 規 定 處 置 。  

 


